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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 本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 本 《规划条件告知书》(下称 《告知书》)所设定的规划条件,是办理本用

地 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的依据,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第二条  本 《告知书》所设定的规划条件,是对本用地进行项目策划、方案设计、

规划验收等的依据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本 《告知书》。本 《告知书》包括 《文

本》及 《图则》两部分,必须同时使用。

第三条  提供本 《告知书》的依据

1.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2.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

3.《惠东县稔山镇亚婆角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

第四条  本 《告知书》未明确的相关内容应符合现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的法律、法

规和规范的规定。

第二章  用地现状

第五条  本用地位于稔山镇船澳村人坪径地段,地块编号为 YP.Tmo132△ ,其具体

位置详见 《图则》。

第六条  本用地周边情况:用地北侧为规划 30米的市政道路,其他方向为其他规

划地块。

第三章  规划要求

第七条  用地规划要求

本 《告知书》采用
“
计算指标用地面积

”(即计算指标用地界线范围内的用地面积 )

计算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等有关技术经济指标。本用地的计算指标用地面积和范

围详见 《图则》。

第八条  用地性质:港口用地 lH23)。

第九条  开发强度要求

本用地主要技术经济指标:宗地面积 14OO4.57平方米,计算指标用地面积 140O4平

方米,计容积率建筑面积≤14004平方米,容积率≤1.0(详见 《图则》)。

建筑架空层如为公共停车或公共开敞空间,不计入容积率指标,但须计入建筑高度

}
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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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层数指标;建筑物的地下室如为停车、人防和配套的设备用房不计入容积率指标。严

格按照 《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》(GB/T503"叼 013)要求计算各项技术经济指标。

第十条  配套设施要求

(一 ) 本用地需按惠东县有关规定设置污水处理装置。在总平面规划送审时须在总

平面图上示出污水处理装置的位置和范围。

(二 ) 本用地的管线综合规划须与总平面规划设计同步进行、同步报审。

第十-条  出入口控制要求:本用地主要出入口位置及有关限制详见 《图则》。

第十二条 建筑间距要求:本用地内建筑间距及本用地与周边用地建筑物的间距须

符合 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(GB sO01s-⒛ 14)等相关规范的要求,本用地内建筑不得影

响周边用地内建筑物的标准日照。

第十三条  建筑红线要求:详见 《图则》。

`
、  J

第十四条  总平面规划要求
豸

(一 )功能布局:总平面设计应充分考虑营业与后勤储运功能的明确分区,避免内    坞

外车辆及人流相互交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

(二 ) 环境规划:标识的设置应清晰、规范、明确,并且须提供夜间照明。       丿苷

'第十五条 建筑设计要求

(一 )建筑造型:应美观、大方,建筑形式应与城市空间环境相协调。

(二 )建筑色彩:应与周边建筑色彩协调,保证色彩整体感。

(三 )视觉卫生要求:建筑外墙不宜采用大面积玻璃幕墙;防盗网须设于窗内 (须

同时满足消防救援与逃生要求);建筑外墙排烟管、空调主机及排水管等各种设备和管线

不得外露;标识牌、楼宇标志等须与单体建筑方案同步设计、同步报审。

(四 )建筑设计须符合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建筑节能方面的技术规范和标准。

第十六条  场地设计要求

(一 )场地竖向设计应依山就势,不得对山体进行破环性开挖;尽可能保护自然山

体和植被,创造符合自然环境特征的建筑环境。

(二 )场地设计要处理好防洪排涝,应将影响本规划的山体汇水纳入防洪排涝规划

设计中,保障用地防洪排涝的安全性及合理性。

(三 )临山面须按国家、省、市和惠东县有关规范、标准设置护坡、挡墙、截洪沟

等工程措施,并构建与绿色植被等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洪体系。

(四 )应充分考虑高压线对区内建筑的影响,规划设计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。



惠东县自然资塬局 惠东自资规条字 Rs[2020]8规划条件告知书

第四章  其他要求

第十七条  本项目涉及人防、消防、环卫、供电、燃气、供水、排水、电信、广播

电视、抗震设防等问题时,应到对应的主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。

第五章  附则

第十八条  方案设计要求

(一 )建设单位 (个人)必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建筑设计单位进行方案设计 (总平

面规划和建筑设计),设计单位必须严格遵守本 《告知书》。

(二 )主要图纸要求:总平面图、管线综合规划图;建筑设计平面图、立面图、剖

面图、整体效果图等。按 《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》第 2.3节规定编制总平面

及建筑设计图纸。

(三 )按 《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》第 2.2节规定编制设计方案说明书。

r     第十九条 项目报审要求:有关的设计方案图纸和相应的电子文件必须同时上报,否

则不予受理。

第二十条 本 《告知书》自发卷日期起计有效期一年,《 告知书》的规划条件逾期未

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,应申请延期或重新办理。




